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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書函

受文者：本會林務局

發文字號：農林務字第1101740151C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pdf檔、公告附件pdf檔(66652_110174D000940_1101740151C_110D2006794-
01.pdf、66652_110174D000940_1101740151C_110D2006795-01.pdf)

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三條第一款非供食用之農產

品」，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以農林務字第
1101740151號公告，茲檢送公告(含公告附件)1份，請查
照。 

正本：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附公告pdf檔，請刊登公報)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會資訊中心(附公告odf檔，請刊登網站)、本會法規會、本會
秘書室、本會林務局(均含附件)

 
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
聯絡人：林盈秀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241
傳真電話：(02)23518524
電子信箱：ying-hsiu@forest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

主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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